      
温岭市      办公室文件
温职改办〔2011〕106号

关于同意确认颜晨红等16位同志
具有幼儿园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市教育局：

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2007〕109号文件通知，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同意直接确认颜晨红等16位同志具有幼儿园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现予公布。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12月。

附件: 具有幼儿园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具有幼儿园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颜晨红
	太平阳光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2
	陈艳
	太平阳光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3
	陈丽琴
	太平成成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4
	廖华萍
	新河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5
	徐美丽
	滨海新街小博士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6
	徐领凤
	滨海新街小博士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7
	林艳
	箬横兴箬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8
	郭丽红
	英才学校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9
	江丽君
	松门开心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0
	毛晨琴
	松门幸福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1
	莫雪琴
	石塘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2
	庄林慧
	石塘镇箬山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3
	潘海虹
	石塘捕屿芳草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4
	潘彩琴
	石塘箬山中新幼儿园
	幼儿园二级教师

	15
	林雅玮
	松门阳光托儿所
	幼儿园二级教师

	16
	陈雪燕
	松门阳光托儿所
	幼儿园二级教师


主题词：人事   资格  教师  通知

抄送：市人才交流中心、各有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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